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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地區 105年中央公職人員選舉賄款與助選酬勞之區分與偵
辦

鍾佩宇 *

壹、案情摘要
簡○○係 105 年 1 月 16 日舉行之

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山地原住民立法委
員候選人，為求順利當選，於 104 年 12
月 11 日在其位於屏東縣潮州鎮三合路○
號之聯合競選總部，假借工作費之名義，
分別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148,000 
元、123,000 元、132,000 元、102,000
元、123,000 元、130,000 元、150,000 予
王○○、馬○○、何○○、杜○○、蔡
○○、董○○、周○○，囑其向屏東縣
瑪家鄉、三地門鄉、泰武鄉、霧臺鄉、
牡丹鄉、獅子鄉、春日鄉、高雄市茂林
區之有投票權人交付現金賄賂，另利用
付臺東達仁鄉拜票機會，假借工作費名
義交付 3,000 元之現金賄賂溫○○，並
分別約定其等於上開立法委員選舉時，
投票支持簡○○。

王 ○ ○、 馬 ○ ○、 何 ○ ○、 杜
○○、蔡○○、董○○、周○○取得上
開現金後，即依簡○○審核後之「第九
任立法委員候選人簡○○瑪家鄉輔選幹
部名冊」、「第九任立法委員候選人簡
○○第 8 區、三地門鄉輔選幹部名冊」、
「第九任立法委員候選人簡○○泰武鄉
輔選幹部名冊」、「第九任立法委員候
選人簡○○霧臺鄉輔選幹部名冊」、「第

* 作者撰文時任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九任立法委員候選人簡○○獅子鄉輔選
幹部名冊」及屏東縣牡丹鄉、春日鄉、
高雄市茂林區「幹部及工作人員工作津
貼應領清冊」，假借工作費之名目，親
自或委由他人向有投票權人交付現金賄
賂，並約定其等於上開立法委員選舉時
投票予簡○○。 

貳、經驗交流
一、善用通訊軟體

偵辦賄選案件其實跟其他指揮案件
並無很大不同，均是要靠鍥而不捨、一
鼓作氣的精神努力偵辦。這類案件起案
的檢舉情資大部分不明確，不太會有精
確的犯罪時間、地點，最多是給我們一
個方向，剩下的就是要靠檢警調用盡所
有可能的偵查技巧，試著去跟監（行動
蒐證）、聲請通訊監察、利用調查局的
外勤打探消息等，通常也可能一無所獲，
但是不做就沒有機會，試了還可能有機
會突破。由於這幾年市面上出現越來越
多免費又好用的通訊軟體，例如 LINE、
MESSENGER、FACETIME 等，連我們
檢警調偵辦案件都很愛用 LINE 群組的
方式辦案，完全沒有時間、地點的隔閡，
被告當然也是，所以近期偵辦案件，越
來越難從監聽被告手機而聽到明確的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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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事實，但作者覺得若有掌控到相關被
告的門號，該上線監聽還是該聽，至少
可以瞭解被告的生活作息、財務狀況、
交友情形等，也能由基地台位置知道其
移動軌跡，有時對後續偵辦會有意想不
到的效用。至於警調方是否應該行動蒐
證，則要看會不會打草驚蛇而決定，通
常在偵辦賄選案件的前階段，會比較小
心處理這部分，避免案件提早曝光。

二、蒐集完整資料 注意詢問細節
這幾年檢警調查賄非常積極，成效

也卓著，所以候選人或樁腳們其實對賄
選大多有所顧忌，不敢輕舉妄動，本案
就是這樣，簡○○當初在找選舉事務的
總幹事時，該名總幹事就直接跟簡○○
講明：「我可以幫忙你處理選舉事務沒
問題，但絕對不碰錢的事情」，迫使簡
○○必須自己將錢交給各鄉鎮的樁腳發
放，因此這案子的斷點才設的比較少，
很輕易的可以上牽到候選人簡○○。

由於簡○○之前已有多次被檢警調
偵辦賄選、嗣後被法院判決無罪的經驗，
所以賄選團隊在背後律師團的指導下，
將之前「成功」的經驗，複製使用至本
案，將要發錢賄選的選民對象，包裝成
「工作人員」、「輔選幹部」，將之編
列名單，制檔成冊，甚至進一步將其等
投保意外險，工作內容是「發放宣傳單、
插旗子，家戶拜訪、掃街拜票」，做得
很真實。但因選舉事務繁忙，加上簡
○○的樁腳素質也是良莠不齊，並非全
部都有聽從上面的「指示」，所以還是
有很多突破的空間。比如說很多樁腳就
沒有依照指示，蒐集這些選民的年籍去
向保險公司投保，或事後發現檢警調在
偵辦後才趕快去投保，反正保險公司能
賺錢，隨時歡迎他們去投保。

在偵查階段，因為數個拿到錢（被
告辯稱是工作費）的選民到案後供稱：
「我每天忙著工作，沒時間去造勢，我
根本沒有去幫忙任何選舉工作」、「我
只有坐在造勢晚會的台下搖旗吶喊，為
時 2 小時，其他都沒有參與任何選務工

作」、「我的工作只有跟他們團隊掃街
拜票，為時半小時」等，所以心態上就
輕忽了，並未逐一查證，細節也詢問的
不夠清楚；加上涉案選民眾多，羈押被
告數名又有 4 個月的時間限制，作者一
人偵辦本案勢單力薄，所以實際上也無
法針對這些細節詳究；不料起訴後，主
要被告簡○○更換了強大的律師團，選
民們開始翻異前詞，改供稱：「我之前
講錯了」、「是我忘記了，其實我有做
很多工作…」，並提供各式各樣的工作
內容及工作照片，比如數位選民都跟某
支選舉旗幟拍照，證明當時他們當初有
去協助插旗子，反正照片上沒有日期，
你也沒辦法證明我是事後補拍的。為因
應上述情況，作者就開始思考，若事前
就能知道這些收賄選民會如此改變供
詞，在偵查階段應如何因應？是否應該
將這些選民在選舉前的主要造勢期間的
行程訊問詳細，如：「當天你人在哪裡？
做什麼事？有誰可以證明？除了你還有
誰也共同參與？當天有無簽到？」，並
調取這些選民當時的通聯紀錄存放，至
少可以回溯查證，從通聯的基地台位置
推知他們本人確切之位置等等。但實際
上的執行有相當難度，根據通訊保障及
監察法第 11 之 1 條規定，選民涉及刑法
第 143 條之投票行賄罪嫌，是無法調取
其等通聯紀錄的；況選民亦可事後辯稱：
「其實我當天沒帶手機，忘在家裡了」；
「我被檢警訊問當天講的是記錯了，其
實我是正在幫簡○○工作」云云，所以
很可能是無謂偵查，應該如何處理，只
能見仁見智、見機行事了。

三、本案爭點整理
本案最大的爭點就是，主要就是簡

○○要求樁腳發放的現金，到底是賄選
的錢，還是工作人員的薪水（亦即工作
費），檢警調認為本案確係賄選的原因，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一審判決內記載得非
常清楚，亦為作者與一審公訴檢察官利
用卷證及蒞庭之機會，大力向院方表達
之立場及想法，作者個人非常讚賞，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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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地簡化臚列如下，供讀者參閱（感興
趣者，請拜讀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
決 105 年度原選訴字第 1 號）：

（一）簡○○等所稱「工作人員」的
名單係由樁腳單方面決定，該等選民事
先並未受到徵詢即被列入名冊內。

（二）依一般僱工常情，雇主應事先
與受僱人約定僱用細節，且於勞務完畢
後始給付報酬；本件多數選民是未工作
即先得到報酬，且收到現金的選民對於
勞務之細節，均未與樁腳事先約定。

（三）工作人員報酬多少並非依其等
工作內容而定，而係依其等的職務及身
分或在地影響力來決定。

（四）選民自稱從事之輔選工作，簡
○○的競選團隊已另編有提供飲食、交
通工具、插旗等輔選費用的預算因應，
無須再交付現金給選民。

（五）多數選民僅參加掃街、拜票、
造勢等輔選志工之工作，時間短暫，竟
可得到上千元以上之報酬，與社會一般
提供勞務的報酬顯不相當。

（六）縱選民真有從事一些輔選工
作，但其等是否真的有去工作？工作已
否完成？或是否已達到要求的品質？均
無任何監督、驗收的機制，與一般的僱
傭契約明顯不符。

（七）選民多數是 50 歲以上之人，
甚至不乏身障人士，倘簡○○等確因選
舉需要而有僱工從事勞務如插旗、掛布
條等工作，也應僱用年輕力壯的人較合
理。

（八）雖部分選民辯稱該現金係購買
餐飲、檳榔或加油的錢，但均無法提出
購買的發票或收據以供核銷。

（九）樁腳交付現金予選民時，並不
問其等實際上是否或可能付出對等之勞
務，即先行付款等情，均足認其等意在
交款，至收款者是否確實能參與拜票等
活動非其所問，不過假借掃街造勢活動
工作費或點心費之名，行投票行賄之實，

相較於其餘陪同拜票而未收受款項之選
民，樁腳交付 1,000 元以上之現金給選
民，此舉客觀上已足以動搖有投票權人
之投票意向。

（十）簡○○等辯稱該等選民均為其
支持者，其何須行賄云云。然而，現行
買票賄選的模式已與早期台灣選舉買票
的模式不同。早期、尤其戒嚴時期，或
因對警、調不太信任而不敢檢舉或不願
檢舉，因而賄選的對象不限於支持者。
而現在民主時代，民智已開，已不再懼
怕政府，且檢舉賄選有獎金可拿，因而
許多人勇於檢舉賄選，使得買票的人對
於向非支持者買票有所畏懼，深怕惹禍
上身，不但官司纏身，甚至被宣告當選
無效。而向傾向支持的選民買票不但風
險較低，且加強支持程度，加上台灣人
重人情，本來不想投票的人，因拿到錢
欠人情而願意至投票所投票所在多有。
如此，除可開拓中間選民的票外，亦可
增加支持者的投票率；況本件有投票權
的選民係山地原住民，其等居住的地點
通常位於交通不便的山區，要到指定的
投票所有時路途尚遠，有些支持者可能
因交通不便而不願投票。然如已拿到買
票的賄款，因部落人數少，彼此大多認
識，不出面投票，難以對行賄者交待，
因而即使向支持者行賄仍可達到行賄的
效果。

（十一）簡○○等辯稱選民所收受之
現金與各自戶內的有投票權數不符，因
而認定此非買票的賄款云云。然查，本
案起訴簡○○等買票交付賄賂的對象係
有投票權人，而非各該選民戶內的其他
有投票權人，亦即簡○○等並非買全戶
的票，而是買個人票或綁樁。其中 1,000
至 2,000 元屬買個人選票，3,000 元至 1
萬 2 千元則屬綁樁，此並無不合理之處，
因名冊上之選民係經簡○○等審核過較
可信的支持者，而各該選民戶內有投票
權的家屬是否可信或是否支持者，簡
○○等人無法掌握，而買票的經費有限，
錢要花在刀口上，才可能發揮最大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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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因此買票的金額與戶內有投票權人
數並不一定要具有關聯，所辯不足採信。

（十二）簡○○等辯稱各鄉的輔選
幹部名冊是作為投保意外險之用，並非
作為賄選之名冊云云。惟名冊內均未有
選民的出生年月日、身分證號碼，如何
能作為投保名冊？況縱使其等以該名冊
同時作為投票名冊與賄選名冊也並不衝
突，簡○○等同時為名冊內的部分選民
投保意外險，亦屬可能。證據顯示許多
選民表示未受徵詢是否投保。

（十三）某選民辯稱有參加輔選會
議、後援會、競選總部成立大會、各山
地鄉的掃街、拜票、車隊遊行等造勢輔
選活動，甚至參加造勢大會，故樁腳交
付的現金係其等為輔選活動所付出勞務
的報酬云云。然現代有選舉制度的民主
國家中，各政黨除了少數長期受僱支薪
的黨工外，各種選舉的競選活動應該是
候選人號召支持者共同參與的活動，這
也是驗證候選人的個人魅力或其政見、
選區服務是否得到選民支持的最好時
機。因此參與候選人輔選活動的支持者
應該是認同候選人的政見或服務而主動
義務性的志工行為，不應該是受僱於候
選人來參與輔選活動。否則，非但失去
輔選活動的意義，也會讓競選活動淪為
有錢人才玩得起的遊戲。因此，某選民
自稱是簡○○的支持者，是其等所參加
的輔選活動，不論幾次、幾日，本來就
是被告等人志願性的勞務參與，不應向
候選人拿取任何報酬，至多可請求候選
人提供便當、飲水及交通接送或相當的
餐飲費、車資。退一步言，縱使候選人
基於競選策略的考量，為營造萬人支持
的氣勢而有僱用走路工造勢充場面的必
要，如所僱用的走路工均非有投票權的
選民，因無投票行賄或受賄疑慮，候選
人要以多少報酬僱用均非法所不許。然
如所僱用者混雜有投票權選民，候選人
也只能提供參加的走路工上述必要的便
當、飲水、交通接送或相當的餐飲費及
車資。以南部現行消費水準，一日 300

元左右應已足夠，超過的部分則有投票
行賄或受賄之嫌。本案選民每人至少收
到 1,000 元，多數人是 1,500 及 2,000 元，
顯然已超出上述合理的餐費、車資甚多。

（十四）選民大多自稱係簡○○的支
持者或輔選幹部，其等之行為本屬義務
性的志工行為，不應額外拿取勞務的報
酬。因此，先工作後拿錢只是符合一般
僱傭契約的常態，對競選活動而言，志
工的行為至多僅可拿取必要的便當、飲
水、交通接送或相當的餐飲費及車資。
否則，有錢的候選人大可以高薪來僱用
有投票權的選民來參與輔選活動，不但
可達到萬人簇擁的「西瓜效應」，更可
以達成變相賄選的目的。

（十五）簡○○等辯稱上屆立法委
員選舉，檢察官亦以其發放工作費而對
其提起公訴，該案已經臺灣高等法院高
雄分院以選民均有實際從事輔選工作而
判決無罪確定云云。惟高雄高分院的犯
罪事實與本案尚有不同之處，交付所謂
工作費的規模亦無法與本件相比；況且
該判決係以「無從證明被告簡○○交付
予被告周○○之 3 萬元，係作為賄選之
用」作為判決無罪的主要理由。然而，
公平選舉是民主政治的基礎，為避免選
舉淪為有錢人的遊戲而喪失選賢與能的
功能，因此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
條第 1 項及刑法第 143 條第 1 項分別對
於候選人及有投票權人行求、期約、交
付及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均有禁止之規
定，違者處以刑罰嚴懲。倘候選人或其
輔選幹部對於欲交付給有投票權選民的
金錢或物品有疑慮時，除非有合理堅強
的理由，於選舉期間，應避免為之。同
理，有投票權的選民對於候選人或其輔
選幹部所交付的物品或金錢，於選舉期
間，亦應避免接受，否則易啟人疑竇。
因此，重點是當候選人或有投票權人於
選舉期間交付或收受金錢、物品或不正
利益時，本來就應思考是否合法妥適，
如有此疑慮，就不應該做，簡○○等均
是熟悉選舉之人，豈能不知？再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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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所交付的是現金且最少千元以上，無
論候選人或投票權人於交付或收受時，
本應該有這可能是賄款的意識，竟仍為
之，其等主觀上至少有未必故意應可認
定；況簡○○等先前已因涉嫌以交付工
作費名義行賄選之實而被起訴，本應有
所警惕，避免重蹈覆轍。倘選舉確有插
旗子、掛布條及發文宣傳單之必要，大
可僱請非有投票權之人為之，何以仍專
找有投票權之選民？況尚有其他樁腳董
○○、馬○○亦供稱有賄選疑慮而不敢
全部發放，甚至有某樁腳張○○證稱有
疑慮而退還給簡○○，樁腳張○○、呂
○○亦證稱因有疑慮而挪為他用不發放
給選民。因此，簡○○等從上開被起訴
的經驗及核心幹部退還該買票款的事實
中，本應記取教訓，避免再犯。詎被告
簡○○等竟仍心存僥倖，於本次選舉，
更有計畫性的擴大發放所謂的工作費現
金，足認其等假藉工作費名目行賄選之
犯行，甚為明確。

（十六）選舉期間提供便當或必要餐
點、飲水及交通接送給支持者來參與掃
街、拜票、造勢大會等輔選活動，對於
大多數守法的候選人而言，是一件稀鬆
平常的事。可是，本來很單純的事，因
簡○○等假借工作費名義來發放現金給
有投票權的選民，使得一切變的很複雜。
倘如某選民所辯，其等所參與的掃街、
拜票、造勢大會等輔選工作與其等所領
的金錢相當，屬合理的勞務所得而不違
法。以後候選人一再以此工作費挑戰法
律，將使得檢察官必須極盡所能地舉證
證明被告等人所做的輔選工作與其等所
收受的金額不相當。對於被告等人而言

也不見得輕鬆，他們也得窮盡一切的努
力來證明自己掃街、拜票幾小時，參與
造勢大會幾小時並提出照片為證，再由
法院一一核對而認定是否收受的金錢與
其參與輔選的工作是否相當來認定有無
賄選嗎？如此耗費司法資源，豈為全民
所願？因此，司法對此爭議問題必須給
一個明確的判斷標準，那就是「除提供
必要的餐點、飲水及交通接送外，於選
舉期間，候選人或其輔選人員不得藉由
工作費或其他名義交付金錢給選民，選
民亦不得收受候選人或其輔選人員的任
何金錢」，除非原本已有債權債務關係
或有其他堅強合理的理由。

參、結語
承上所述，作者不懂也不服氣，一

審判決寫這麼好，理由這麼堅強，到最
後居然可以改判到無罪的結果，承審法
官們不論是因為個人的政黨因素、好惡、
想法、對證據的認定等而做出最終的無
罪決定，他們可能以為這只是個案，沒
什麼了不起，但其實他的判決結果將深
深影響到整個社會的賄選風氣，之後想
賄選的候選人即可將其賄選意圖包裝成
「發放工作費」，利用相同的模式發放
賄款，然後援引這個無罪判決，辯稱我
只是比照辦理而已，為什麼簡○○他可
以，我不行？又，之後檢警調要不要像
作者一樣傻傻的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
心力去偵辦這種包裝成「發放工作費」
的賄選案件？作者不覺得自己有該檢討
或偵查部分有不足、不完善的地方，真
正該檢討的應該是做出錯誤決定的承審
法官們。


